
臺中市立豐原高商進修部  
 1 1 4 學 年 度 免 試 

新 生 入 學 報 到 須 知 

一、 報到 

(一)報到期限：114 年 7 月 10 日（四）上午 9:00-11:00 止，逾期不予以入學資格。 

(二)請攜帶國中畢業證書、照片 1 吋 2 張、身份證影本 1 份。 

(三)報到後想放棄應於 114 年 7 月 11 日（五）中午 12:00 前，填具免試入學簡章所附之「放棄錄取

資格聲明書」（附表三，第 69 頁）並傳真至本校進修部，始得報名參加續招或其他入學管道，逾

期放棄不予受理。傳真電話：(04)25293474（傳真後請來電確認！） 

二、 制服 

(一)報到日即套量制服，若未能於該時間內完成者，請告知進修部註冊組(電話:04-25283556#262)。 

(二)如有學長姐留下之『服裝、皮鞋、皮帶及書包等用品』，務必於新生始業輔導當日攜帶至學校生輔

組檢查，合於規定者免購，不符規定或未攜帶者須全數購買。 

(三)制服費用大約 5,000 元，實際金額以本校員生社公告為準，報到日領取繳費單自行繳費。 

三、 學雜費減免：(請於報到日繳交相關證件，且證件須在有效期限內。) 

(一)家長是原住民族籍者，繳交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族籍證明影本(需帶正本核對)。 

(二)學生本人或家長是身心障礙者(年收入 220 萬以下)，繳交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及新式戶口名

簿影本一份(需帶正本核對)。 

(三)(中)低收入戶請檢具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當年度核發之「(中)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」及新式戶口名

簿影本一份(需帶正本核對)。 

四、 驗書：新生若已有書籍可沿用，請於新生始業輔導當日自行至教學組驗書。 

五、 新生始業輔導注意事項(時間暫定，如遇發佈台中市颱風停班停課公告，順延日期另行於進修

部網站宣布) 

月 日 星期 時間 辦 理 事 項 備 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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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三 

17:00~17:40 
1. 領取服裝 
2. 新生驗書 

1. 員生社於活動中心發放服裝。 
(更換時間為 8/28、9/01) 

2. 驗書請自行至進修部辦公室教學
組辦理。 

17:40~22:05 

新生始業輔導 

1. 領取註冊單及書籍繳費
單 

2. 繳交數位學生證同意書 
3. 繳交大頭照電子檔 (請

將檔案傳至班群) 

1. 請穿著國中體育服上衣ヽ長褲ヽ
布鞋，不可穿涼(拖)鞋。 

2. 攜帶物品：1 吋照片 2 張、郵局
或銀行帳戶存簿影本(郵局優
先)、書包、原子筆、修正帶等簡
單文具用品。 

3. 暑假期間學校員生社未營業，請
於新生始業輔導前用畢晚餐。 

28 四 
13:00 ~   

(約 1 小時) 

新生健檢 

1. 請同學 13:00 到校報到 
2. 當日務必繳交學生健康

檢查家長通知書回條。 

1. 集合地點：活動中心。 
2. 請穿著體育服。 
3. 員生社會於活動中心擺攤，有服

裝問題可洽詢。 

9 1 一 17:40~22:05 
繳回註冊單及書籍繳費單

收據 

1. 憑書籍繳費單收據領書 
2. 員生社會於活動中心擺攤，有服

裝問題可洽詢。 

六、 報到後即為豐原高商進修部學生，開學前若有破壞校譽行為，均依校規議處。 


